
每年引进25个
左右能够破解企业
“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团队，最高给予
2000万元资助、给予团队最高500万
元奖励。毕业后在沈首次就业创业的
高校毕业生，按照本科每月600元、硕
士每月1200元、博士每月2500元的

标准享受 36 个月
的生活补贴。

5月6日，沈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沈阳市“兴沈英才计划”新闻
发布会，深入解读科技人才的引、育、
留、用，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
价值链融合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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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5 月 5 日获悉，沈河区一期 13
个老旧居民小区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
推进。

今年，沈河区计划对65个老旧居民
小区实施改造。其中，一期计划改造13
个小区，涉及139栋居民楼，惠及1.22万
户居民。二期计划改造52个小区，涉及
121 栋居民楼，惠及 1 万户居民。目前，
区房产局联合区执法局，抓紧调度各街
道一期工程拆违进度，对涉及改造点位
的街道进行日排名、日通报。同时，有
序推进管线施工进场。目前，水、电、供
暖、燃气等配套管网改造项目已初步具
备进场施工条件，区房产局将根据管线
单位招标实际情况，及时有序组织其进
场施工。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沈河区改造老旧小区计划如何？

今年改造65个

沈今年将持续升级改造
中街等一批老街区、老胡同

日前，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在官方网站上公
布关于推进沈阳历史片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提
案的答复。其中透露，2022年，沈阳计划起草多
部名城保护领域专项规章，继续推出“沈阳市文
物历史建筑可阅读工程”，持续升级改造中街等
一批老街区、老胡同等历史片区。

问：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体系主要有哪些组
成部分？

答：依照国家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
关规定，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体系基本完善。
全市有 3 项世界文化遗产，239 项（314 处）文物
保护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普查登记
历史建筑228处（822栋）。

问：沈阳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工
业遗产分别有哪些？

答：沈阳的 3 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沈阳
故宫、福陵和昭陵，3处历史文化街区分别是盛
京古城、中山路、铁西工人村，获得国家批复的2
项工业遗产分别是沈阳铸造厂、老龙口酒厂。

问：沈阳今年在保护历史片区、历史建筑将
有哪些新政出台？

答：2022年，沈阳市自然资源局计划起草多
部名城保护领域专项规章，提高政策扶持的涵
盖面，从政策创新角度保障历史文化名城发展。

在打造文物和历史建筑品牌工作方面，
今年将继续推出“沈阳市文物历史建筑可阅
读工程”，并持续升级改造中街等一批老街
区、老胡同等历史片区，挖掘历史片区传统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艺
文化精髓。

问：什么是“沈阳市文物历史建筑可阅读
工程”？

答：历 史建筑的阅读可以通过扫“二维
码”，通过阅读二维码背后的文字、影像等，让
人们直观了解文物或历史建筑的名称、年代、
建筑风格、简要背景等内容。目前沈阳已为

103 个 市 级 以 上
文物保护单位及
重要历史建筑加
挂简介牌并附加
了二维码。

辽沈晚报记
者 张阿春

沈阳市将升级改造中街等一批老街区、老胡同。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发布“兴沈英才计划”帮助企业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创新团队

最高资助2000万 奖励500万
破解“卡脖子”问题
最高可获2000万元资助

问：在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团队方面，有
哪些重大政策？

答：在支持科技创新人才方面，每年引进25
个左右能够破解企业“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团
队，最高给予2000万元资助、给予团队最高500
万元奖励；对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的战
略科学家领衔的“项目+团队”，采取“一事一议”
方式给予项目资助。

在支持科技创业人才方面，每年引进支持
25个左右在沈转化科技成果、创办科技企业的
人才团队，视项目落地、实施情况，启动阶段最
高可给予团队 1000万元启动资金，发展阶段累
计最高奖励可达2000万元。

在支持引进海外人才方面，每年引进 25个
左右与我市企业开展合作的外国专家团队，按业
绩贡献给予团队最高20万元奖励；对引进的海外
人才按年薪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60万元资助。

在支持中青年科技人才方面，每年支持100
名左右40周岁以下的青年拔尖人才，给予每人
最高50万元项目经费、10万元奖励。

“兴沈英才计划”首次设置了对中试平台的
支持政策，择优对中试平台给予最高500万元奖
励，重大项目可“一事一议”。

专家工作站等建设周期为3年
每年支持经费最高10万元

问：对于创新平台建设，有哪些支持政策？
答：本次“兴沈英才计划”提出，积极争取国

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对新批准的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给予
500万元支持；引进重大创新资源，根据市场化
评估及投资规模，对落地的给予 1000 万-3000
万元支持，重大项目“一事一议”；对新型研发机
构，在培养集聚人才、服务企业创新、成果本地
转化、孵化创业企业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价，达标
的给予最高 1000万元后补助；提升科创孵化平
台功能，对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创新驱动助力
示范园（区），按载体内入驻企业年度贡献的

30%，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对与院士、专家、国家（省）级学会及海内外创

新资源签订进站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的企事业单
位，审批建站后统一以沈阳市人民政府的名义授
牌。院士工作站建设周期为5年，支持经费总额最
高300万元；学会服务站建设周期为5年，每年支
持经费最高30万元；专家工作站、海智工作站建设
周期为3年，每年支持经费最高10万元。

奖励+科研经费+住房补贴
优惠政策向这类人才倾斜

问：对于海内外高精尖科技优才，有哪些政
策支持？

答：对新当选的“两院”院士等 A 类高层次
人才，给予每人 500 万元奖励、100 万元科研经
费、“一人一议”解决首套购房问题；每年支持 5
名左右为沈阳作出突出贡献的 B 类高层次人
才，给予 250 万元奖励、110 万元项目经费、150
万元首套购房补贴；每年支持50名左右来沈在
沈的 C 类高层次人才，给予 50 万元奖励、70 万
元科研经费、100万元首套购房补贴。

问：对于产业人才，有哪些奖励政策？
答：沈阳市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按照沈阳

市重点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精准寻找技术和人
才，持续编制《沈阳市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按照目录引进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根据能力素
质、紧缺指数、薪酬水平、贡献程度等条件择优分
三年给予总计6至30万元奖励。同时，每年支持
50名左右的优秀工程师，每人给予最高30万元
奖励。

对来沈求职外地高校毕业生
提供最长10天免费入住驿站

问：对于青年后备人才，有哪些支持政策？
答：沈阳提供“一揽子”资助政策：按照博士

毕业生7万元、硕士毕业生4万元、本科毕业生和
技师2万元的标准，实施高校毕业生和高新技术
企业人才首次购房补贴；毕业后在沈首次就业创
业的高校毕业生，按照本科每月600元、硕士每月
1200元、博士每月2500元的标准享受36个月的
生活补贴；在校大学生和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
生在沈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给予每年1
万元的创业场地补贴，期限为2年；来沈求职、应
聘的外地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10天免费入住人
才驿站的服务；开发800个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用
于招录毕业三年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
工作和生活补贴2800元，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新引进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每月可享生活补助

问：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补贴政策？
答：对新引进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每

月分别给予 600 元、800 元和 1000 元生活补贴，
最长发放36个月。

对新引进非沈阳户籍且在我市首次购房的
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和“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30万元、50万
元购房补贴。

对评审出的市级高技能人才基地和“双元

制”校企合作项目，给予50万-100万元补贴。
对于新获得技师、高级技师的企业职工分

别给予3500元、5000元培训经费。对完成新型
学徒制培训，获得中级工、高级工等级证书的分
别按照每人5000、6000元标准补贴企业。

对获得市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前 3名
的选手，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5000 元奖励；
获得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前3名的选手分别
给予1万元、6000元、3000元奖励。

对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当年度输送 100
名以上毕业生进入我市纳税企业，并与企业签
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
会保险的，按照每名毕业生 1000元的标准奖励
职业院校（技工学校）。

取消学历、经历限制
放宽创新型企业家申报条件

问：在“重点培养一批创新型企业家”方面，
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新政策仅对企业家任职条件进行了要
求，即企业家本人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企业担
任董事长、总经理或法人职务两年（含）以上及
担任技术副总经理职务三年（含）以上的企业家
即可申报。取消了原政策中对企业家个人学
历、经历、企业占股等一些基本条件的要求，总
的来说相对放宽了企业家个人申报条件。

新政策对企业家所属企业主营业务领域进行
了明确，应围绕“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三篇
大文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20条产业链的重点产
业领域；同时对企业经营情况及研发情况进行了
明确，要求企业经营情况呈上升趋势等相关条件。

新政策经认定后，下一年度向企业家按
照所在企业给予每年 5 万元奖励资金，三年
共计 15 万元的方式进行政策支持。不再按照
认定后对企业家
给予创办或领办
的企业贷款贴息
及研修费用和交
通费用补贴的方
式支持。

辽沈晚报记
者 王琳


